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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随笔

走进乌兹别克斯坦——

□吴言

本着一颗纯朴
的心去爱别人，每
一个人在不经意
间都能成为上帝。

成为上帝
“土豪”与“国鸟”

□张广英 文/图

“古丝绸之路上的风情”

在乌兹别克斯坦，几乎人人都有
当“土豪”的感觉，那就是揣着大把的
票子去购物。

我是一个对数字不敏感的人，在
乌兹别克斯坦期间究竟花了多少钱，
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原因很简单，当
地的货币——苏姆币实在太不值钱
了。上个厕所或者随便买个小东西，
都要成千上万地花钱，这账谁有时间
细算？

即使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
塔什干，信用卡也没有用武之地。
美元在有些场所可以少量使用，
比如旅游景区，绝大多数地方，你
都得和当地人一样使用苏姆币。
美元与苏姆币的兑换比率，目前
是1∶2700左右。也就是说，1美元
可以兑换2700元苏姆币。人民币
的 1 元钱，在那里差不多相当于
400元苏姆币。

苏姆币的最大面额是 1000
元，还有 500 元、200 元、100 元以
及更小面额的。一般到商店买东
西，低于 100 元苏姆币就不找零
了，你可以拿一个口香糖充数。如
果你带了100美元，全部换成1000
元面额的苏姆币得有270张。虽然
这点儿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厚厚
的一摞背在身上，想不体会“土豪”
的感觉都难。

我在塔什干花钱最多的一次是
打车。那天晚上因为急着传稿，吃饭
的地方又意外停电，我只好提前打车
回宾馆。翻译小金帮忙拦了车，可是
从饭店到宾馆究竟有多远，我心里根

本没有底。好在司机挺负责地把我
送回了宾馆，比划着告诉我车费，大
概是1万元苏姆币。

乌兹别克斯坦人的能歌善舞是
出了名的。我乘出租车时，司机就一
路听着热情奔放的音乐，不停地用手
打拍子。然而，在小金看来，无论是
背着成摞的苏姆币购物，还是无处不
在的歌舞，都反映了这个国家固守传
统的一面。

在距塔什干110公里的天山西
麓，有海拔3309米的奇姆干峰。这
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最高峰，也曾是高
山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山下有奇姆
干村，还有美丽的人工湖契尔瓦湖，
契尔瓦湖现在仍是塔什干人闲暇时
举家出游的好去处。

乌兹别克斯坦人的家庭观念很
重。这里实行早婚，男子18岁结婚
后，仍会和父母住得很近，以方便照
顾老人。“当地人认为仙鹤敬老、顾
家，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因此到处都
有仙鹤雕像。”小金说。难怪，在塔
什干市中心的独立广场正门上，就
有三只仙鹤雕像，这是“国鸟”的待
遇啊！

在奇姆干村和其他村庄，有很
多白杨树，这是当地保留的传统之
一：人们希望多生儿子，生儿子就种
白杨树，等他长大结婚时用来盖房
子。这个国家的离婚率很低，只有
0.8%，因为女子一旦离婚，就很难再
嫁出去。

至于30岁的帅哥小金，他18岁
结婚，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的一个好友，高中毕业后就
结婚生子，而我继续读大学，然后
在城市工作。我们的生活轨迹越
来越远，相见也越来越少。

数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相
遇，她已是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
也从一个农家子弟打拼成身家丰
厚的企业老总。同居一城，她经常
来看我，甚至慷慨解囊敦促我拿定
主意付清首付，买了房子。

与朋友临河而居，一个电话
邀约，两个人就能到楼下散步。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我问她：
“我从来没有帮过你，为什么能得
到你这么多的帮助？”

朋友很认真地回答我：“在我
的精神世界里，最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你，一个是上帝。如果不是
遇见你，我会成为另外一个人。”

朋友的话让我惊讶，我从来不
曾想过，我不经意间的善意，能给
予一个人如此大的影响。

那时，我们刚上高中。我木讷
少言，朋友开朗活泼，两个人的性
格几乎没有相同之处。一个偶然
的机会，我们成了好友。我了解
到，笑口常开的朋友原来生活在离

异家庭。她先是辗转于父亲和母
亲之间，居无定所，后来又寄居在
舅舅家。再后来，母亲改嫁，父亲
再娶，她回到父亲身边，面对的却
是后娘。她和后娘经常唇枪舌剑。

在三年的高中生涯里，我们几
乎形影不离。我经常带她到我家，
一起吃饭，一起看书，有时天晚了，
我俩就在一个被窝里睡觉。

朋友结婚的时候，我在外地上
学，没有参加她的婚礼。在那个单
调的小县城里，我不知道她在干什
么，也不知道自己能给予她什么，只
能告诫她：不近麻将场，不近舞场，
不近口舌是非地。还有就是，我让
她订三份杂志，一份是《父母必读》，
一份是《读者》，一份是《商界》。

朋友说，我的话她奉若神明，
这么多年，除了孩子长大不再订
《父母必读》，她一直都在订阅《读
者》和《商界》，读书也成了她的习
惯。因此，我的朋友做了20年的全
职家庭主妇，却气质高雅、格调不
俗，对事对人颇有见地。

所以，本着一颗纯朴的心去爱
别人，每一个人在不经意间都能成
为上帝。

【闲读偶记】

【异域见闻】

【若有所思】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东汉
有两次著名的“出妻”事件，当事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暴家丑，读来颇
耐人寻味。

东汉时，陈留人李充家中极为
贫穷。穷到什么程度呢？弟兄六
人在一起吃饭，交替穿一套衣服。
李充的妻子见状，觉得不是长久之
计，就对李充说自己有些私财，希
望能分家过日子。李充说，分家可
以，但要请同乡和亲戚在一起商量
商量。

聚会那天，李充突然跪下对
母亲说：“这妇人行为不端，竟叫
我离开母亲和兄弟，她的罪够得
上被休弃了。”说完，便大声呵斥
妻子，将其逐出家门。在场的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一头雾
水，本来听说是要商量分家之事
的，却上演了一场“出妻”的戏，既
震惊，又肃然。

这是《后汉书·独行传》里的一
个故事。细思之，李充所做显得有
些无情。古有“七出”之说，李妻虽
然犯错，但思其本意，不过是为了
让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滋润些，虽有

私心，但情有可原。古人说：“扬善
于公庭，规过于私室。”李充对妻子
有所不满，私下劝说即可，大可不
必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妻子。

《后汉书》中还记载了另一件
“出妻”之事。济阴人黄允才智非
凡，身居三公的司徒袁隗为侄女寻
女婿，见了黄允禁不住感叹，要是
能让黄允这样的人做女婿该多好
呀！黄允听后，就想休了妻子夏侯
氏。夏侯氏一不哭二不闹三不上
吊，默默地接受了现实，只对婆婆
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请亲属聚会一
次，也好一叙离别之情。黄允看妻
子的要求不算太高，自然满口答
应，竟一下子请来三百多个宾客。
宴会那天，夏侯氏说出了黄允隐瞒
大家的十五件丑事，让黄允颜面丢
尽。当然，做司徒侄女婿的好事自
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俗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
糠之妻不下堂。”黄允趋炎附势，喜
新厌旧，最后落得在众人面前受此
羞辱。笔者在佩服夏侯氏聪慧的
同时，对黄允的下场只能说一声

“活该”。

□马军

扬的就是家丑

在乌兹别
克斯坦，几乎人
人都有当“土
豪”的感觉。

东汉有两次著
名的“出妻”事件，
当事人在大庭广众
之下大暴家丑。

美丽的契尔瓦湖

同行摄影记者瞬间变“土豪”


